2025“优师计划”大学生香港/澳门实践研学项目学习承诺书​
我校          学部/院       级          专业          同学（学号                联系电话                ），经个人申报、书院遴选推荐，参加2025“优师计划”大学生香港/澳门实践研学项目。学习期间自2025年 9月 22 日至2025年    9月 22日。
	1. 
	我已认真研读本次境外交流项目的详细信息，符合各项申请条件；已办理好赴香港/澳门的个人签注手续。

	2. 
	我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不存在任何虚假、夸大或隐瞒事实的情况。

	3. 
	提交申请材料后，我不会随意更改申请志愿；项目入选后，按照要求完成相关手续，如无特殊原因不随意退出项目，确保申请流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4. 
	身心健康，如有病情（如遗传性疾病等）不隐瞒，且能确保身体状况良好状态下参加项目。如遇身体异常或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领队教师或安全员求助。

	5. 
	我已就参加本次境外交流项目与导师/班主任进行了充分沟通，并获得了他们的同意与支持，并履行了相应的请假批准。

	6. 
	我经过合理规划和财务评估，确认自身/家庭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参加该项目所产生的由学生个人承担的费用部分。

	7. 
	出境前完成学生因公出境网上审批系统的审核。

	8. 
	我将积极配合安全培训，认真听取行前安全教育内容。

	9. 
	在境外期间维护国家利益、保守国家秘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遵守外事纪律、不做任何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尊重港澳地区的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言行举止文明礼貌。
在参访院校及社区活动中，遵守纪律，展现北师大学生的良好风貌。

	10. 
	在境外交流学习期间，我会严格遵守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与学校及家人保持联系，让他们及时了解我的动态；服从领队教师及工作人员的统一指挥，按时参加集合、参访及返程，不擅自脱离团队。

	11. 
	保障自身人身和财产安全，贵重物品随身携带，避免遗失或被盗；对我在境外学习期间的安全及所有行为负全部责任。

	12. 
	注意人身安全，不参与高风险活动（如游泳、攀爬等），远离危险区域。遵守交通规则，乘坐跨境大巴时系好安全带，过桥及口岸通关时听从指挥。

	13. 
	若因不可抗力（如天气、政策变动等）导致行程调整，理解并配合学校安排。

	14. 
	完成境外交流后，我将按时返校，不得擅自中止、延长/缩短学习期限/转往其它地区/国家学习。

	15. 
	完成境外交流项目返校后，我愿意配合项目相关要求完成项目相关总结汇报、分享经验等，为后续申请的同学提供全面且实用指导与建议 。



我已仔细阅读以上声明内容、已充分了解活动安排及安全要求。


                                本人签名：__________

    
日期：2025年   月  日

